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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
三教研训〔2024〕191号

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关于举办三亚市中小学骨干教师 2024年暑期
全域应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培训班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育才生态区教育科技卫健局，市直属学校：

为全面推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全域覆盖、全员参

与、全流程优化，充分发挥我市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在全

域应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工作上的引领作用，经研究，我

院决定举办三亚市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 2024年暑期全域

应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培训班。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标

（一）掌握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教学应用。通过平台

场景应用的实操培训，使教师熟悉并能够有效利用国家中小学智

慧教育平台进行备课、授课及答疑辅导，从而提升课堂教学的互

动性和学生学习体验。

（二）深化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应

用。引导教师利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资源进行自我研

修，推动教师借助平台进行专业反思和成长，增强教师的终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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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能力。

（三）强化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在家校交流和课后服务

中的作用。训练教师运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提高家校沟通

的效率和质量，以及使用平台进行高效的课后服务管理，促进学

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有效衔接。

二、培训对象

三亚市中小学智慧教育种子教师（136人）、三亚“教师培

训专家资源库”专家（142人）、拟推荐中小学幼儿园“三支队

伍”培训成员（350人）、雁领天涯工作室主持人（33人）。具

体批次培训对象名单见附件 1。

三、培训时间、地点

第一批：2024年 7月 16日，三亚市教培院 2号综合楼 402

室；

第二批：2024年 7月 17日，三亚市教培院 2号综合楼 402

室；

第三批：2024年 8月 25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

智圆楼大礼堂。

四、培训课程安排

见附件 2。

五、培训经费

第一、二批培训活动产生的专家食宿费、交通费、讲课费，

参训人员午餐费、资料费及工作人员劳务费等从三亚市人才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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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中支出；参训人员住宿费、往返交通费回所在单位报销。

第三批培训活动产生的专家食宿费、交通费、讲课费，活动

资料费及工作人员劳务费等从三亚市人才开发专项资金中支出；

参训人员食宿费、往返交通费回所在单位报销。

六、相关要求

（一）请各单位根据培训批次和附件名单及时通知相关参训

教师按时参训，参训人员请在 7月 13日前扫描下方二维码完成

参会回执填报。

第一批次参训回执 第二批次参训回执 第三批次参训回执

（二）本次培训原则上不允许请假，确实有特殊情况请假者，

需提交所在单位及单位领导盖章签字的正式请假条，否则按缺勤

处理。

（三）第一批和第二批培养对象教师需自带手提电脑参训。

（四）我院将根据培训学员的参训情况给予登记学分。

附件：1.第一、第二、第三批次培训对象名单

2.培训课程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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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4年 7月 12日印发

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4年 7月 12日

（联系人：张玲、周灿文；联系电话：88356172）

（此件主动公开）


